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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发挥专业社会力量作用，全面推进社区助老服务的发展，在辖区范围内，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方便可及、质量可靠的日间照料、助餐、助浴、助洁、文化娱乐、健康管理等综合养老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站。按照“一社区一站点”的全覆盖布局要求,对社区养老服务站进行统筹规划与建设。
按照《西安市社区养老服务站建设和运营实施办法》、《西安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》建设并运营北辰东路社区养老服务站、林邑社区养老服务站、阳光海蓝城社区养老服务站、振业社区养老服务站。具体金额以申请审批的金额为准。
一、建设标准
1、面积：单个服务站约300㎡
2、设施配置：室内进行适老化建设，出入口为无障碍出入口，应采用无障碍台阶并安装扶手，设有轮椅坡道，安全疏散出口不应少于2个；保持相对独立，室内布局合理，公共设施与功能相匹配；公共区域设有明显标识、位置明显、信息准确、图文清晰；配置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给排水设施，生活服务用房应具有热水供应系统，并预留洗涤、沐浴等设施接口；采暖和降温设备安装到位。功能室设置齐全，且各功能室与社区办公用房共享面积不得超过30%，至少配备10张日间照料床位。
3、标识悬挂：有较高的可识别性，日间照料中心名称为“××社区+社区养老服务站”。
4、根据实际需要，合理设置老年人的生活服务、保健康复、娱乐及辅助用房。其中：老年人生活服务用房可包括休息室和沐浴间（含理发室）；老年人保健康复用房应包括医疗保健室、康复训练室和心理疏导室；老年人娱乐用房应包括阅览室、书画室网络室和多功能活动室等；辅助用房应包括办公室、洗衣房、公共卫生间和其他用房（含库房等）。
5、根据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》（JGJ 450-2018）要求进行适老化建设。
二、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
1、服务内容
1.3.1健康服务：健康管理、社区义诊、健康教育、健康体检；
1.3.2康复理疗：评估筛查、运动疗法、作业疗法、传统理疗；
1.3.3老年餐桌：适老三餐、配送上门、营养餐/护理餐定制；
1.3.4助老服务：适老改境、老年用品、上门护理、信息咨询。
1.3.5快乐服务：品牌活动、老少同乐、公益讲堂。
2、运营要求
2.1社区养老服务站开放时间每周不得少于5日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每日营业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。
2.2工作人员5名，至少2名专职工作人员。
2.3提供助餐、助医、助浴、助洁、助急、助行、日托、健康管理、心理咨询、文化娱乐、教育培训、精神慰藉、转介服务、辅具租赁和回收、代办等服务，累计不少于15个服务项目。
2.4社区养老服务站应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，可结合老年人服务需求和自身管理需要，配备必要的刷卡、 人脸识别、视频监控等信息化设施设备。厨房、消防和公共服务区域等重点场所视频监控设备应纳入市和区县（开发区）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进行监管。
2.5社区养老服务站的运营机构，应参照社区养老服务相关标准，制定服务目录清单。按照有关规定，综合考虑建设投入、运营成本、老年人承受能力、市场供需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收费价格。在服务场所醒目处公布收费信息、监督电话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2.6社区养老服务站应当配备与服务和运营相适应的工作人员，并依法与其签订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，定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。从事医疗、康复、消防等服务的人员，应当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。
2.7社区养老服务站应当按照《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》（GB/T 33168-2016）等相关标准和政策要求，认真履行法人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消防安全、食品安全、医疗卫生、特种设备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政策规定。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定期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评估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安全运营。
2.8社区养老服务站应依托信息化管理系统，建立老年人档案、员工档案、运营档案、安全管理档案。老年人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基础信息、健康信息、评估信息、服务需求信息、提供服务信息等内容。
2.9社区养老服务站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社区养老服务。确需变更或终止的，应当提前60天书面告知相关管理机关，依法在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，并妥善处理服务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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